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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要求

《建设法规》课程是浙江省高等自学考试建筑经济管理专业的必考课程。《建设法规》以建筑经济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学、城市规划等专业为讲授对象，是集理论性与实用性为一体的学科。

《建设法规》教材内容为十七章。主要内容有：概论、工程建设法律基础、合同法、招标投标法、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劳动合同法、担保法、城乡规划法、环境保护法、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建设工程法律责任、建设工程纠纷地解决。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合要求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建设的程序及其法律法规和建筑设计、施工常用的技术规范、标准，具体准确地理解法律法规。培养学生在从事建设工作时自觉运用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的能力，提高学生从事建设职业的全面素质。

二、考核目标
第一章：概论
1、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法律的概念和基本原则，了解建设法规的含义，认识建设法规中
法的效力层级。

2、 考核的知识点：

法律的概念和基本原则，建设法规的含义，建设法规中法的效力层级。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建设法律概念、建设法律关系的特征。

2、理解：建设法规的含义，建设法规中法的效力层级。

第二章：工程建设法律基础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权法。（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于2017.03.15刚通过，并于2017.10.01起施行，教材未改，故不做要求。）
二、考核的知识点：

物权法,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
    三、考核要求：

    1、领会：物权的建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2、应用： 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三章：合同法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合同的分类、形式与基本条款，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认识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力义务终止，违约责任。

二、考核的知识点：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调整范围，合同的分类、形式与基本条款，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力义务终止，违约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调整范围；

2、领会：合同的分类、形式与基本条款，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力义务终止，违约责任；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四章：招标投标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掌握招标、投标，了解中标、法律责任，认识评标。

二、考核的知识点：招标、投标，中标、评标，法律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招标投标活动的原则及适用范围；

2、领会：招标组织形式和招标代理机构，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五章：建筑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掌握建筑法概述、建设工程发包与承包、建设工程监理，了解法律责任，认识建筑许可。
二、考核的知识点：建筑法、建设工程发包与承包、建设工程监理、建筑许可、法律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建筑工程施工许可，执业资格许可；法律责任；
2、领会：建筑法的概念，建筑法的立法宗旨，建筑法的适用范围；建筑工程发包与承包；建筑工程监理；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六章：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掌握安全事故的处理安全生产许可、工程安全责任、义务认识，了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认识安全法律责任

二、考核的知识点：

安全事故的处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安全生产许可、工程安全责任和义务法律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工程安全责任与义务；安全生产监理管理；法律责任；

2、领会：安全生产许可；安全事故的处理；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七章：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掌握工程质量责任和义务，了解法律责任，认识工程质量监督。

二、考核的知识点：工程质量责任和义务，工程质量监督，法律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工程质量监督；法律责任；

2、领会：工程质量责任和义务；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八章：劳动合同法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劳动保护；了解劳动合同的订立；认识劳动争议的处理。

二、考核的知识点：

劳动合同的订立，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劳动保护，劳动争议的处理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劳动合同的订立；

2、领会：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劳动保护，劳动争议的处理；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九章：担保法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担保，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

二、考核的知识点：

担保，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

三、考核要求：

1、领会：担保，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

    2、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章：城乡规划法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城乡规划的实施，了解城乡规划的修改，认识城乡规划的制定。
二、考核的知识点：

城乡规划的制定，城乡规划的实施，城乡规划的修改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城乡规划的制定，城乡规划的实施，城乡规划的修改；

    2、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环境保护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法律责任

二、考核的知识点；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法律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2、领会：施工工地的扬尘污染防治，运输的扬尘污染防治，物料储存的扬尘污染防治，禁止焚烧有毒有害物质，水污染防治，产生固体废物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保护“三同时”，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保护“三同时”，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二章：勘察设计法律制度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了解勘察设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认识勘察设计市场管理、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

二、考核的知识点：勘察设计监督管理、勘察设计市场管理、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法律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勘察设计市场管理；勘察设计质量管理；勘察设计文件的编制与实施；勘察设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2、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仲裁法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仲裁协议，仲裁程序，了解仲裁的适用范围与管辖，认识仲裁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制度。
二、考核的知识点：

仲裁的适用范围与管辖，仲裁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制度，仲裁协议，仲裁程序

三、考核要求：

    1、识记：仲裁的适用范围与管辖；

2、领会：仲裁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制度，仲裁协议，仲裁程序；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四章：民事诉讼法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诉讼管辖，回避，诉讼参加人，证据，审判程序，执行程序：了解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认识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

二、考核的知识点：

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诉讼管辖，回避，诉讼参加人，证据，审判程序，执行程序

三、考核要求：

    1、识记：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制度；

2、领会：诉讼管辖，回避，诉讼参加人，证据，审判程序，执行程序；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五章：司法解释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认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考核的知识点：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领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六章：建设工程法律责任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民事责任，了解刑事责任，认识行政责任。
二、考核的知识点：

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三、考核要求：

    1、识记：刑事责任；

2、领会：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第十七章：建设工程纠纷的解决

一、学习的目的和要求：

掌握和解，调解，仲裁，诉讼：认识行政纠纷。
二、考核的知识点：

行政纠纷，和解，调解，仲裁，诉讼

一、考核要求：

    1、识记：行政纠纷；

2、领会：和解，调解，仲裁，诉讼；

    3、应用：结合实例，判断法律责任。

三、题型举例（题型仅作参考，实际命题是不受此限）
（一）单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将其选出并把它的题号写在题后括号内）   2分×15题＝30分。

9．关于施工招标的特点，下列各点中（   ）是错误的。

A．施工招标中，发包的工作内容明确、具体

B．各投标人编制的投标书，在评标时易于进行横向对比

C．价格的高低是确定中标人的唯一条件

D．投标过程是各投标人完成项目任务的综合能力竞争

（二）多项选择题（在备选答案中有二到四个时正确的，将其全部选出，并把它们的题号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不给分）    2分×5题＝10分。
1、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法律关系的（       ）发生变化。

A.主体                            B.客体

C.内容                            D.主观方面

E.客观方面

（三）名次解释题   3分×5题＝15分

建设工程合同

（四）简答题  5分×6题＝30分  

何谓城市、城市规划及城市规划区？

 (五) 案例分析题   （15分×1题=15分）
